
公文校核“六部曲” 
 

公文是机关实施领导、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格式的文书。如果出现差错，

其负面影响有时是难以估量的。因此，务必严把公文校核关。提升公文校核水平，应注

意以下 6 点。 

一是“先排后校” 

公文文稿起草完毕后，首先要按照规定格式排版，打印出清后再作校核，以避免校

核时出现两个“版本”（一份是工作人员起草的文稿，一份是按公文格式排版后的文稿）

不一致的现象。 

二是“逢文必校” 

校核公文时，不管篇幅长短、字数多少，内容如何，都要认真加以校核，不能因为

有的文稿篇幅短、字数少，内容简单就放松校核，或者不去校核。 

三是“每字必核” 

一份公文文字表述是否准确、通顺、简练，人名、地名、时间、数字、引文是否准

确、规矩、严谨等，都要坚持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校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核。校核文字量

大的文稿时更要精力集中，不能有任何疏忽。 

四是“校写分离” 



只要条件允许，公文起草和校核最好由不同的同志来迚行。因为，公文起草人员在

起草文稿过程中固有的思维模式和视觉模式已经形成，若起草好的公文文稿再让其校核，

就很可能发现不了存在的问题，甚至是明显的问题。 

五是“急文稳校” 

校核工作实践证明，出错率较高的公文往往是急着要发出的公文。校核人员在校核

时急于出手，往往不能平心静气，导致差错率较高。因此在校核工作中，一定要调整好

心态，越是急件越要沉住气、稳住劲。 

六是“发前再校” 

公文印好后，发出前还要迚行最后一遍校核，这可以说是确保公文无差错的最后一

道防线。 

例如：一次校核人员对一份报告认真核文后，送印刷厂排版印发。印好后，工作人

员又认真查看了一遍，发现公文中出现一段和报告完全无关的内容，经了解是印刷厂计

算机在编排过程中出现了乱码现象。幸而在发前再校了一遍，错误得以及时改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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